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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损害赔偿走向“同命同价”

主持人: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 《关于在全省法院民事诉讼

中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通知 》， 明确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发生的人身损害， 在民事诉讼中统一按

照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

死亡赔偿金、 被扶养人生活费， 其他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

准保持不变。 在此之前， 已有多地发布了类似规定。

2019 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

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的通知》，授权各省高院在辖区内开展人身

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试点。

可以说，在人身损害赔偿领域实行“同命同价”已是大势所

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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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南方日报 》 报道 ， 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了
《关于在全省法院民事诉讼中开

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
试点工作的通知》。 农村居民受

害 人 可 获 赔 的 “两 金 一 费 ”

（残疾赔偿金、 死亡赔偿金、 被
扶养人生活费 ） 数额 ， 从此将

有较大幅度提升。

《通知 》 打破了目前存在

的城乡差异局面 ， 明确了统一

标准， 实现了 “一视同仁”。

《通知》 明确：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发生的人身损害 ，

在民事诉讼中统一按照有关法

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城镇居民

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 、 死亡赔
偿金、 被扶养人生活费 ， 其他

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保
持 不 变 。 现 行 司 法 实 践 中 ，

“两金一费” 因城乡居民不同身

份采用不同计算标准 ， 导致赔

偿数额差异较大 。 根据 《广东

省 2019 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
算标准》， 2018 年广东省 （深

圳、 珠海 、 汕头除外 ） 城镇居
民、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为 42066 元/年 、 17168

元/年， 相差达 2.45 倍； 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 28875

元/年、 15411 元/年， 相差达

1.87 倍。 也就是说， 同样的人

身损害， 城镇居民获赔 ， 有可

能分别是农村居民的 2.45 倍
和 1.87 倍。

以广东省某起机动车交通
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为例 ，

35 岁的农村居民王某被机动车

碰撞身亡 ， 双方承担事故同等
责任， 王某生前与另一人共同

抚 养 其 60 岁 的 母 亲 。 按 照

2019 年度农村居民人身损害赔

偿计算标准 ， 其近亲属可获得

死亡赔偿金 20.6 万余元 ， 其

母亲可获得被扶养人生活费

9.2 万余元 ， 两项合计 29.8

万余元 。 若按照城镇居民标准

计算 ， 死亡赔偿金为 50.4 万
余元， 被扶养人生活费为 17.3

万余元 ， 两项合计 67.7 万余

元。 赔偿权利人获得的赔偿数
额 提 高 了 37.9 万 余 元 ， 达

2.27 倍。

“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城乡统一试点 ， 是人民法院深

化司法体制改革 ， 为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的根本要求 ， 也是平等保护受
害人的生命权 、 健康权 ， 更好

地实现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 。”

广东高院副院长谭玲告诉记者，

“试点期间 ， 受诉法院将在立

案、 审理环节向当事人主动释
明统一适用城镇居民赔偿标准，

平等、 充分地保障当事人诉讼

权利。”

广东：试点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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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人们通常所说的“同命

不同价”，是指在一些发生人员伤亡

的事件中，由于城乡户籍的不同，所

得到的赔偿数额也不同的现象。

近几年来，围绕交通事故、侵权

损害等城乡赔偿标准不统一的问

题， 社会上已经有过很多讨论，“同

命不同价” 这个简单的提法的确很

容易引发人们的关注和质疑。

之所以存在 “同命不同价”，是

基于相应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认定。

2003 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残疾赔

偿金、 死亡赔偿金根据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标准计算。

如此一来， 就出现了城镇和农

村不同， 且各地赔偿标准也不相同

的状况，有人便把这种现象称为“同

命不同价”。

但我认为，无论“同命同价”还

是“同命不同价”，这样简单化的提

法本身都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 生命是无价的， 也无法进

行估价 ， 人和人的生命本身是平等

的 ， 我想这样的观念大家都能够认

同。 各种人身伤亡赔偿， 本身并不是

对 “生命” 进行估价并给予赔偿， 而

是对受害者丧失生命 （或身体受到伤

害） 而给自己家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进

行补偿。

将这个补偿的计算方法和过程，

简单地归结为“同命同价”或者“同命

不同价”，自然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和质

疑。

目前我国的民事赔偿制度主要适

用“填平原则”，即受害者在事故中遭

受的经济损失，应通过赔偿金得以“填

平”。既然是对丧失生命或者遭受伤害

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 那么不同

人当然就会有所不同， 各地都有本地

域的赔偿标准。

而在发生人员死亡的情况下，给

家属的赔偿也是对其经济损失和精神

损失的补偿。

“同命同价”这一提法不准确

无论“同命同价”还是“同命不同价”，这样简单化的提法本身都是值

得商榷的。

一定程度统一标准是大势所趋

李晓茂： 人身损害的赔偿标

准在各地有所差别是客观存在的，

也是有其合理性的。人们比较关注

的“同命不同价”，其实针对的只是

明显不公平不合理的 “同命不同

价”， 比如对于同一起事故中的死

者适用不同标准。

但事实上，对于这样不合理的

差别， 法律早已关注并作出了调

整。 2010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的《侵

权责任法》就已经明确：“因同一侵

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

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基于这一规定，以及适用“经

常居住地”标准的司法实践，事实

上如今引发关注和质疑的“同命不

同价”现象已经大为减少。

此外《国家赔偿法》已经明确

规定，“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

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

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

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

应当支付生活费”， 并不基于死者

的户籍作区别对待。

对于工亡待遇，《工伤保险条

例》也规定的很明确，并没有对同

样的情况依照户籍区别对待。

2019 年 4 月 15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

见》，明确提出改革人身损害制度，

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

2019 年 9 月，最高人民法院下

发《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

准城乡统一试点的通知》， 授权各

省高院在辖区内开展人身损害赔

偿纠纷案件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

准试点，并要求 2019 年内启动。

随后，安徽、陕西、河南、湖南、

广东等地陆续出台相关规定，对人

身损害赔偿标准的主要项目作了

城乡统一。

比如广东就规定，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发生的人身损害，在民事

诉讼中统一按照有关法律和司法

解释规定的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

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

生活费，其他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

算标准保持不变。

应该说，一定程度统一标准已

是大势所趋。

2019 年 9 月， 最高人民法院下发 《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的通知》， 授权

各省高院在辖区内开展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试点， 并要求 2019 年内启动。

潘轶：我国各地区之间、城乡之

间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都存在

一定差距， 不同地区居民的平均收

入、家庭个人生活支出等也不相同，

这是客观存在的现象。

因此，如果排除“命价”这一错

误观念， 那么对承担赔偿责任的一

方来说， 根据事故发生地的经济和

收入状况来承担相应赔偿是较为公

平合理的。 它平衡了受害人和侵害

人双方的利益， 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做法。

至于相关赔偿的 “因地制宜”，

目前已经不再僵化地只看户籍，而

是考虑到了“经常居住地”因素。

相关司法解释早已明确， 在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

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根

据案件实际情况并结合受害人住所地

（即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

确定适用城镇居民或者农村居民标

准， 对虽为农村户口但经常居住地和

主要收入来源为城镇的农村居民，有

关损害赔偿费用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

计算。

当然， 在经常居住地和户籍所在

地不一致的情况下， 死者一方往往需

要对经常居住地加以举证证明。

即便如此，“同命不同价” 的状况

依旧难以消除———同样遭遇交通事

故，如果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死者就可

以获得较高的赔偿， 而在经济欠发达

地区，相应的赔偿就会大为减少。但由

于是基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不同事

故，因此给人的“差别感”不至于如此

强烈。

赔偿“因地制宜”有一定合理性

对承担赔偿责任的一方来说， 根据事故发生地的经济和收入状况来

承担相应赔偿是较为公平合理的，它平衡了受害人和侵害人双方的利益。


